
眉山市房地产服务中心

关于加速实施既有住宅电梯增设续建项目的
公  告

各相关电梯安装企业、既有住宅电梯增设项目业主：

请相关主体加速实施在眉已开工的既有住宅电梯增设续建项目（不含超长期国债资金支持项目），相关续建项目应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竣工验收，若逾期导致无法匹配财政补贴资金，相关责任自行承担。若遇相关政策疑问，可咨询项目属地既有住宅电梯增设主管部门（单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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